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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2012〕6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

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有效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

我省商业预付卡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民银

行监察部等部门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办发〔２

０１１〕２５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规

范我省商业预付卡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切实加强商业预付卡发行机构分类管理 

  商业预付卡以预付和非金融主体发行为典型特征，按照发卡人不

同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专营机构发行，可跨地区、跨行业、跨法人

使用的多用途预付卡；另一类是商业企业发行，只在本企业或同一品

牌连锁商业企业购买产品、服务的单用途预付卡。商业预付卡在减少

现钞使用、便利公众支付、刺激消费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

商业预付卡市场也存在监管不严、公款消费和收卡受贿等突出问题，

严重扰乱了税收和财务管理秩序，助长了腐败行为。 

  负责部门要严格按照《通知》要求，明确职责，加强分类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各分支机构要严格按照《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

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２０１０〕第２号，以下简称《办

法》）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国人民银行

公告(２０１０〕第１７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的规定，加强对

多用途预付卡发卡人的监督检查，规范发卡人业务管理，保障持卡人

的合法权益。在我省发行多用途预付卡的发卡人应当严格按照《办

法》和《实施细则》的要求，向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提出《支



付业务许可证》申请。未经批准，任何非金融机构不得发行多用途预

付卡，一经发现，按非法从事支付结算业务予以查处。商务部门要强

化对单用途预付卡的管理，严格限定其在规定范围内受理使用。金融

机构未经批准，不得发行预付卡。 

  二、严格规范商业预付卡交易行为 

  规范商业预付卡的发行和购买等交易行为，是防范利用商业预付

卡洗钱、套现、偷逃税款以及行贿受贿的有效途径。 

  （一）建立商业预付卡购卡实名登记制度。对于购买记名商业预

付卡和一次性购买１万元（含）以上不记名商业预付卡的单位或个

人，由发卡人进行实名登记。 

  （二）实施商业预付卡非现金购卡制度。单位一次性购卡金额达

５０００元（含）以上或个人一次性购卡金额达５万元（含）以上

的，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购买，不得使用现金；使用转账方式购卡的，

发卡人要对转出、转入账户名称、账号、金额等进行逐笔登记。 

  （三）实行商业预付卡限额发行制度。不记名商业预付卡面值不

超过１０００元，记名商业预付卡面值不超过５０００元。 

  （四）为防止发卡人无偿占有卡内残值，方便持卡人使用，记名

商业预付卡不设有效期，不记名商业预付卡有效期不得少于３年。对

于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发卡人应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

务。 

    发卡人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有关规

定开具发票。税务部门要加强发票管理和税收稽查，坚决依法查处发

卡人在售卡环节出具虚假发票、购卡单位在税前扣除与生产经营无关

支出等行为。财政部门要加强财务管理，严厉查处挪用预算资金、利

用购卡进行公款消费等行为。工商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加大

消费维权工作力度，严厉打击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不法行为，及时开展

相关消费提示，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三、坚决查处收卡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 

  对于收卡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必须严肃纪律，加大查处力度。

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接受

和赠送礼金、有价证券的通知》（中办发１９９３〕５号）规定，严



禁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公务活动中收受任何形式的商业预

付卡。凡收受商业预付卡又不按规定及时上交的，以收受同等数额的

现金论处。对涉嫌受贿的，依法严肃查处。 

  四、切实加强资金风险防范力度 

  加强预付资金管理，是防范金融风险、保障持卡人合法权益的重

要手段，必须引起足够重视，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多用途预付卡发

卡人接受的、客户用于未来支付需要的预付资金，不属于发卡人的自

有资产，发卡人不得挪用、挤占。多用途预付卡发卡人必须在商业银

行开立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存放预付资金，并与银行签订存管协议，

接受银行对备付金使用情况的监督。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各分支机构

要加强对多用途预付卡备付金专用账户开立和使用的监督。商务部门

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单用途预付卡预付资金的监管，防范资金风

险。 

    各级政府要建立多部门联合的监督管理机制，加强舆情监测，

通过电视、报纸、电台、网络等多种媒介，向社会公众宣传国家对商

业预付卡市场进行清理整顿和规范管理的各项措施和制度。通过举报

信箱、举报电话、网络举报等多种途径，优化举报手段，畅通信息交

流渠道，广泛接受社会各界对违规发行多用途预付卡、使用商业预付

卡行贿受贿等行为的举报，提高对利用商业预付卡进行违法违纪行为

监测的及时性和广泛性。 

    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各分支机构要从维护社会稳定和金融秩序

的大局出发，切实保障持卡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多用途预付卡发卡

人的监督管理。对已经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的发卡人，要严格要

求其按照相关规定开展预付卡发行与受理业务；对现已发行多用途预

付卡、但未获得《支付业务许可证》的发卡人，要做好市场退出的指

导工作，并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清理。 

    商业预付卡管理涉及部门众多，情况复杂，规范整顿任务十分

艰巨。各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建立对商业预付卡的联合监督检查机

制，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形成合力。２０１２年１月底

前，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省商务厅等有关部门要联合开展一次商

业预付卡市场专项检查，以检查促整改，促进商业预付卡市场规范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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